附件1
2026年广西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安排表（2023-2025年周期）
	工作内容
	时间
	具体要求
	注意事项

	本周期
报名时间
	2026年3月2日
至
2026年3月20日
	（一）报名的准时性及报名信息准确性要求。
参加考核的医师名单由主要执业机构在系统中统一进行指派和上报，参加考核的医师必须在医师定期考核信息登记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中对本人的基本信息进行认真地检查、维护和完善。
1.因医师本人信息填写错误且不及时更正，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医师自己负责。
2.因医师主要执业机构未在规定时间报名导致本机构医师无法参加本周期考核的，一切后果由该机构负责。
3.医师因个人或特殊原因无法参加本周期首轮考核，需在报名截止日期前提交书面申请，由主要执业机构审核盖章，并报送所属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方可参加下一轮考核。
（二）简易程序的申请。
医疗卫生机构和考核机构要根据《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等要求，严格、准确地按简易程序的标准执行。
1.医疗卫生机构在上报参加考核的医师名单后，符合简易程序的医师在系统上提出申请，完成工作成绩、职业道德自评，填写个人述职报告。
2.医疗卫生机构应及时对医师提交的个人自评进行评定，在系统对应的栏目上签署评定意见并提交至所属考核机构。
3.考核机构对医疗卫生机构评定后的医师个人自评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即考生报名成功，等待参加本周期第一轮考核。凡不符合简易程序考核条件的医师，应驳回其申请，按照一般程序对其进行考核。
	（一）延期考核申请。
不能参加本周期第一轮考核的医师应于2026年2月27日前提交申请，由主要执业机构批准同意后提交考核机构、隶属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盖章后方可延期考核。
（二）参加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医师均可在系统上申请免考。
1.简易程序申请免考的条件：在考核周期内年满60周岁（1965年12月31日前出生）或符合卫生部卫医发〔2006〕125号文件内容第十条规定的医师（1998年6月26日前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可直接申请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考核；1998年6月26日前未取得有效行医资格的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及1998年6月26日后作为传统医学师承或确有专长人员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符合条件的医师在简易程序报名成功后，可申请人文医学免考。
2.一般程序免考的条件按照《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严格执行。
3.免考申请由医师主要执业机构审核，并提交考核机构复核，复核通过即申请成功。不符合免考条件的，考核机构驳回其免考申请。医师按照规定完成相关程序考核。

	本周期
首轮考核
时间
	2026年3月24日
至
2026年4月15日
	本周期考核继续采取“互联网+”医师定期考核的模式（微信搜索“定考通”服务号，在线进行考核）。
	所有参加医师定期考核的医师均需要进行人文医学测评（包括简易程序考核的医师），测评时间为60分钟，考核次数不超过10次。
业务水平测评时间为60分钟，考核次数为1次。

	评定首轮
考核成绩
	2026年3月24日
至
2026年4月22日
	各地定考办、考核机构、主要执业机构审核监考照片，考核结果由自治区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确认、公布。
	人文医学测评合格分数线60分。
业务水平测评合格分数线：执业医师为60分，执业助理医师为55分。

	复考与
补考安排
	2026年9月1日
至
2026年9月23日
	（一）本周期第一轮考核不合格的认定。参加考核的医师如工作成绩、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3项中任何一项不能通过评定或测评的，或未参加本周期第一轮考核且没有申请延期考核的，即判定为不合格。
（二）本周期第一轮考核不合格的医师，县级以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暂停执业活动三个月至六个月，并接受相关专业培训和继续医学教育。暂停执业活动期满后，医师要在规定时间进行复考。
（三）申请延期考核人员考试时间，关注补考通知。
	（一）培训与考核按照《关于明确医师执业注册中培训与考核机构的通知》（桂卫医〔2008〕3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暂停执业活动期满，再次考核合格，允许其继续执业,但本考核周期内不得评优和晋升。
（三）暂停执业活动期满，再次考核仍不合格的，准予注册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注销注册，废止医师执业证书，并对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告。
（四）医疗卫生机构、考核机构需认真核对不合格的医师名单，并通知医师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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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医师定期考核机构信息登记表
	机构名称
	

	机
构
性
质
	□医疗机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号码

	
	□预防、保健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医疗卫生行业、学术组织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号码

	机构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机
构
一
般
情
况
	

	提 交
材 料
目 录
（附后）
	1.医师定期考核机构信息登记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复印件；
3.拟成立的医师定期考核委员会组织架构、成员名单及个人简历；
4.医师定期考核工作制度和具体实施方案；
5.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

	单 位
意 见
	法人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机 构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卫 生  
健 康
主 管  
部 门
意 见
	    年 月 日（盖章）



注：1.此表一式2份，一份审批后由本单位存档，一份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存档。
    2.机构一般情况应当包括床位情况、医师情况、组织机构情况及诊疗量等。
    


附件3
各市医师定期考核管理工作组织机构
组建情况表

	市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名称
	

	市级医师定期考核委员会
	成员名单及职务





	市级医师定期考核办公室
	设置单位


	
	成员名单及职务





	市级考核机构名称
	考核类别
	所负责考核的医师所在机构名单

	
	
	

	
	
	

	
	
	

	
	
	

	
	
	

	
	
	

	

	
	

	
	
	

	县（市、区）
	县级考核机构名称
	考核类别
	所负责考核的医师所在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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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规培生统计表
	序号
	规培医师姓名
	身份证号
（与电子化注册信息一致）
	执业
类别
	需要调整到医疗机构名称
（规培基地名称）
	负责人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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